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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政府采购中心——2026

下半年度长桥街道市容管理服务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37388202614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长桥街道办

事处

乙方：上海徐汇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罗秀路 616号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东路 414弄 19

号

电话：64100554-3081 电话：021-64518645

联系人：机构管理员 联系人：向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本合同当事人在

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1．乙方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

1．1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其来源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服务的内容、要求、服务质量等详

见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

2. 合同价格、服务地点和服务期限

2．1 合同价格

本合同价格为 3962045元，人民币大写 叁佰玖拾陆万贰仟零肆拾伍元整元,服务人数 人。

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

用。

2．2 服务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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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服务期限

本服务的服务期限： 天。

3.管理程序

3.1 乙方人员在人事关系上仍隶属乙方，接受乙方领导，但在合同期内同时接受甲方管理和

监督，并遵守甲方相关的规章制度。

3.2 乙方派驻管理人员应统一穿着制服和佩戴标记。

3.3 超过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服务项目由双方协商后实行。

3.4 乙方支付配备综合管理人员工资等福利待遇应确保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相关

规定，因此发生争议由乙方负责处理。

3.5 乙方工作人员在合同期内发生工伤或患病等均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有乙方承担相关费

用。

4.甲方权利义务

4.1 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现服务机构有存在问题，经街道指出后，服务机构仍不予纠正和整

改，街道将根据双方约定解除协议。

4.2 如发现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以下情形的，将按甲乙双方约定的给予一定处罚：

一是街道自查管理区域内一次性问题超过 5个；二是发生市民巡访团投诉；三是上级检查有

问题 3个以上；四是发生媒体曝光事件影响街道形象。

4.3 如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受到街道主要领导以上表扬或受媒体表扬，街道将根据与服务机构

约定给予一定奖励。

4.4 甲方有权对乙方派驻管理人员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具体指导，对不称职人员可进行批评

教育，或要求乙方调换不适合人员，甲方应及时向乙方反馈工作情况，反映存在的问题。

4.5 委托乙方对违反法律法规及综合管理行为进行处理，包括责令停止违章行为、要求赔偿

经济损失及支付违约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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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甲方应授予乙方派驻管理人员与其职责相适应的权利，保证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4.7 因乙方派驻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给甲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甲方有权依据实际损失情况

向乙方提出赔偿要求，由乙方追究失职人员的相关责任。

4.8 乙方驻派人员在工作中，因方式方法不当产生纠纷，导致治安或刑事案件，除追究本人

责任外，乙方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4.9 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5.乙方权利义务

5.1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本合同的规定，针对街道制定各项管理办法、规章制度、实

施细则，自主开展各项管理活动，但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获取不当利益。

5.2 乙方负责对管理人员的思想教育、业务培训和日常行政管理，处理违纪问题，撤换甲方

提出的不称职人员。

5.3 不得将整体管理责任及利益转让给其他人或单位，不得将重要专项业务承包给个人。

5.4 接受相关主管部门及有关政府部门的监督、指导，并接受甲方的监督。

5.5 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6.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和续订

6.1 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本合同可以变更，变更应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于本合同具有

同等效力。

6.2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可提前解除，如一方提出解除合同，应提前三十天通知对

方，并承担违约责任和支付违约金。

6.3 本合同期满终止，双方可在合同期满前三十天内协商是否续订合同。

7. 本协议双方应全面履行，不得单方私自变更或解除协议，如违约，将承担违约责任，并

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具体数额为管理服务费用总额的 10%。

8.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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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本合同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并按有

关法规政策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8.2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8.3 本合同之附件均为合同有效组成部分；本合同及其附件内，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

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8.4 本合同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中未规定的事项，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执行。

8.5 本合同壹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一份报上海市徐汇区政府采购管理

办公室备案。

8.6 合同有效期：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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